
泽普县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食材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KSZPX(GK)2021-10

经泽普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审批，拟对泽普县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食材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参加投标。
1、 项目名称：泽普县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食材采购项目
2、 项目编号：KSZPX（GK）2021-10
三、采购单位：泽普县教育局（项目联系人：麦麦提伊敏  电话：13579052277)
四、采购机构名称：泽普县政府采购中心
五、预算金额：62832600元（陆仟贰佰捌拾叁万贰仟陆佰元整）
六、最高限价：62832600元（陆仟贰佰捌拾叁万贰仟陆佰元整）
七、合同履行期限：签订合同后一年供货期
八、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九、公示网站：http://www.ccgp-xinjiang.gov.cn/home.html
十、采购内容：
泽普县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食材采购  一批（具体内容及规格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十一、资金来源：中央和自治区专项资金
十二、项目实施地点：泽普县教育局指定地点
十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具有提供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服务能力的供应商，并在有效期内且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或可以扫描二维码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需提供身份证明原件，被授权委托人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被授权委托人必须是该投标企业的在职人员（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
（4）投标人需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投标单位近三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和个人明细表原件）。
（5）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近三个的完税证明或缴税证明或银行出具的“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财务审计报告原件（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出具有效期内的银行资信证明原件）。
（6）提供有效期内《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
（7）提供有效期内《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8）投标供应商必须具有相应的储存能力及配送能力，能提供本次采购货物的应急储备和本地化服务，具备仓储场所、保鲜冷藏库或生产厂房（购置设备发票及自有产权或租赁合同或使用权等印证资料）；冷藏车辆不得少于2辆，厢式货车不得少于3辆（提供相应的车辆行驶证明、自有或租赁合同及图片）；生产经营人员及配送人员必须具备相关资格条件以及健康证明等。
（9）供应商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网站上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截图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查询时间为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
（10）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目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参与投标，违反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如有补充资质请详见招标文件
十四、本项目挂网、开标、评标、定标、结果公示等流程均严格按照财政部第87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执行。
十五、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地址、方式：
时间：2021年9月17日至2021年9月26日止，北京时间10：00－18：00（节假日除外），
[bookmark: _GoBack]地址：泽普县政府采购中心业务办2
方式：线下获取
16、 投标保证金以不超过拦标价（预算价）的2%缴纳，即120万元整（人民币大写壹佰贰拾万元整）；
17、 投标保证金以以下方式缴纳：（1）以转帐支票的方式缴纳的，在开标时提供至开标现场（仅限于本县）；
（2）以汇票的方式缴纳的，在开标时提供至开标现场；
（3）以网银、电汇等非现金的方式缴纳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4）以基本户银行保函的方式缴纳的，提供基本户银行保函原件。
（注意事项：投标保证金缴纳金额为：1200000.00元（壹佰贰拾肆万元整）；必须于2021年10月7日19：30（北京时间）前以公对公账户缴纳至泽普县政府采购中心指定账户，在规定时间内未进入到指定账户，按废标处理。本项目不换取保证金收据，将缴款凭证复印件制作在标书中（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汇款的视为无效投标。投标保证金缴纳用途需备注项目编号及项目名称，在开标当日请携带缴款凭证原件加盖投标企业鲜章进行现场验证并作为退还保证金依据）
        开  户  名：泽普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泽普支行
         账       号：3012350009022502095-102（注意:帐号后缀有：-102）
十七、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投标文件1式5份（正本1份、副本4份）应于2021年10月9日上午11:00（北京时间）之前递交到开标现场。投标文件一律不予退还。
十八、开标地点：泽普县政府采购中心开标室
十九、泽普县采购中心地址：泽普县行政服务中心B座三楼
      联系电话：0998-8246191
      监督单位：泽普县纪检委，电话：0998-8247770
      泽普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电话：0998-8246887

泽普县政府采购中心
                                                       2021年9月17日

